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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

行法》
一、依廢物清理法第3條:「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

清除地區。」及第27條第11款：「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 ……十一、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之規定，公告「指定清除地區」、「污染環境行為」此二公告之

法律性質、意涵及效力分別為何？如有人民主張此二公告損害其權益，有無法律救濟途徑？請

依現制及實務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需分辨行政規則與行政命令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一回，韓律編撰，頁16-17。

答：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第3條：「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

區」，而機關就該公告指定清除地區之公告應屬行政規則

1.按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

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規則包括下

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2.經查，該公告是對條文中之指定清除地區之解釋，應屬解釋性行政規則為是。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

為」，而機關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授權所公告之汙染行為應屬法規命令

1.按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

2.經查，行政機關依照廢棄物清理法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公告，核屬法規命令。

(三)就上開兩者之救濟方式，因我國行政訴訟法並不存在對抽象法規之救濟，實務上僅能對具體行為(如行政處

分)救濟時，附帶請求法院審查救濟。

二、嘉義市民某甲自109年1月起，長時間積欠牌照稅費、高速公路ETC費用及罰鍰等共215件，合計

新台幣8萬5478元。經通知不缴後，遭嘉義市財政稅務局(下稱稅務局)移送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下稱嘉義分署)執行，移送前皆有合法通知。但某甲均不予理會，且該欠稅車輛頻繁行駛於國

道，被鎖定為追查扣車對象，近期稅務局以車牌辦識器查獲該車後，随即通報嘉義分署會同派

出所員警到場協助，當場查封車輛，強制拖吊扣車，某甲若仍不缴納，嘉義分署將進行拍賣以

抵缴欠款。試問本案涉及的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及問题為何？請分析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需處理行政執行法相關問題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三回，韓律編撰，頁16-17。

答： 
本件涉及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即是，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即是依照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

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一、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定有履行期間或

有法定履行期間者。二、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未定履行期間，經以書面限期催告履行者。三、依法令負有義

務，經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者。」而題示涉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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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題目所示牌照稅費、高速公路ETC及罰緩，核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是。

(二)有無催告：題示略謂有通知，然該通知上有無載明逾期則逕行強制執行之意旨，為爭議所在

(三)執行方式涉及查封拍賣，即是依照行政執行法準用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為查封拍賣。

(四)執行過程涉及委請警員，此即行政執行法第19條：「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

圍內互相協助。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一、因

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

關所持有者。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前項

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之︰一、協助之行為，非

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

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絕之。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理由通知

請求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機

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金額及支付方

式，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額最

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所指為何？試併舉二例說

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依照行政罰法第24條舉例說明。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六回，韓律編撰，頁20-21。

答： 
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漏報銷售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3款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因該營業人尚有累積留抵稅額

1萬元，致實際逃漏營業稅額4萬元。此時，稅捐稽徵機關應就該案所漏營業稅額4萬元乘以營業稅法第51條所

定最高5倍的罰鍰金額計20萬元，再與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按查明認定總額100萬元的5％罰鍰計5萬元比

較，以依營業稅法處罰較重，在擇一從重處罰原則下，應適用營業稅法第51條處罰；再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

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中，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3款規定的違章情形及裁罰倍數予以處罰。例如該案之違章

情節依據上開參考表規定，應裁處1.5倍罰鍰，則該營業人即應裁處6萬元罰鍰。惟如該案之違章情節依據參考

表規定，原應裁處1倍罰鍰計4萬元，因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

鍰最低額」，則此時本案即應裁處5萬元罰鍰。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農產業之農民紓困，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5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

紓困措施之項目對象、基準、金額及相關事項，由本會另定之。」特訂定「農民生活補貼作業

規範」，請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說明本作業規範之法律性質、意涵及效力。(25分) 

試題評析 職權命令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二回，韓律編撰，頁40。

答： 
本件應屬於行政機關未經法律授權逕自對外所做成之職權命令，即指的是行政機關在職權範圍內為執行法律，

未經法律之授權，而逕依職權所制定之命令，其法源的依據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而就職權命令是否仍可

存在，有認為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74條之1，即「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

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

正或訂定；逾期失效」應認為職權命令違憲而不得再作成。然有認為依照憲法第443條於無須法律保留之範圍

內，職權命令仍可存在，也有基於機關功能最適理論，認為行政權具有靈活、專業、效率之情，應允許職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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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存在，然應限制於技術性、細節性事項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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